
上海电力大学研究生助管管理办法

(上电研【2024】15 号)

研究生担任“助管”是研究生“三助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培养研究生能力的重

要形式，对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生活待遇、改善我校管理队伍人员结构和增强管理队伍

活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根据教育部、财政部《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（2018 年

修订）》(教财〔2018〕12 号)文件精神，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研究生助管岗位的设置

1．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根据助管经费预算和上一学期设置“助管”岗位的实际

使用情况确定下一学期各单位的助管岗位工时数量(人数)。

2．各单位根据本单位特点和要求设置 “助管”岗位，于每学期初公布本学期助管岗位

的具体职责。

二、研究生助管岗位的申请

3. 满足下列情况的研究生可以申请助管岗位，应当优先考虑已进行贫困生认定的研究

生；

①基本学制内非定向就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；

②无违反校规校纪行为。

4．申请“助管”的研究生，应在每学期初根据学校公布的“助管”岗位情况要求填写

《上海电力大学研究生助管申请表》，交至各设岗单位。

三、研究生助管岗位的聘用

5．“助管”岗位设置部门根据研究生申报材料确定上岗人员，并报研究生院（研究生

工作部）备案。

6． 研究生“助管”聘用期为一个学期，聘期内研究生原则上不得自行中途退出或换人。

但各聘用设岗单位可根据研究生“助管”的工作实际表现对研究生“助管”进行解聘或更换

人员。

四、助管岗位的管理和考核

7．设岗单位应建立助管岗位培训制度，在明确助管岗位职责和工作内容的基础上，对

研究生助管进行培训，确保其完成工作。

8．设岗单位应对研究生助管工作进行实时监督、检查，并在每学期工作结束后给予评

定。

9．担任助管岗位的研究生应认真履行职责。聘期结束时，受聘研究生应填写《上海电

力大学研究生助管考核表》，由设岗单位填写考核意见后报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。

五、研究生助管岗位的津贴标准和发放

10．助管岗位按小时计酬，设岗单位应做好研究生助管上下岗时间打卡，按实际在岗时

间计算，原则上每周不超过 8 个小时，每月不超过 32 小时。学期考核合格后津贴发放标准

为 24 元*小时数。

11．助管津贴由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根据各设岗单位考核结果统一发放到研究生

校园银行卡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2. 以往文件中与本文规定不符者，以本文件为准。

13．本规定及实施细则由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负责解释。


